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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
 
 
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 指企业（单位、个体户）通过交易直接售给个人、社会集团非生产、非经营用的

实物商品金额，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。个人包括城乡居民和入境人员，社会集团包括机关、

社会团体、部队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、居委会或村委会等。 

商品销售额  指出售给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的商品金额（含增值税），以及出售给本单位且开具增

值税发票的商品金额。在批发和零售业中，本指标反映国内销售的商品及出口商品的总价。 

商品零售额  指售给个人用于生活消费和社会集团用于公共消费的商品金额（含增值税）。 

营业额  指本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服务或销售商品等取得的全部收入（含增值税），收入主要来源

于提供客房及餐饮服务、商品销售和其他服务，如商务服务等。不包括多产业法人企业附营的其他行业产

业活动单位的餐费收入、商品销售收入等各项收入。 

客房收入  指本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住宿服务取得的收入（含增值税）。不包括多产业法人企业附

营的其他行业产业活动单位的客房收入。 

餐费收入  指本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就餐服务取得的收入（含增值税）。包括：经烹饪、调制加工

后出售的各种食品，如主食、炒菜、凉拌菜等的收入。不包括多产业法人企业附营的其他行业产业活动单

位的餐费收入。 

 




